
《电子电器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第 4 部分：玩具

（报批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该标准制定任务来源于国标委计划。根据2024年10月30日印发的《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18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

的通知》（国标委发〔2024〕51号），该标准正式下达制定计划，计划代号：

20243073-Q-339。该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由中国

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牵头并组织起草。该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

研究院、赛西（深圳）电子信息产品标准化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宁德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轻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东莞新能

德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锂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欣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惠州锂威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天津力神聚

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村田新能源（无锡）有限公司等。

（1）起草阶段

2023年11月，起草组完成项目建议书、申报书和标准草案稿等相关文件，申

请立项。

2024年10月标准下达制定计划，并于12月召集电池、电池组、玩具生产企业，

检验检测机构和科研院所成立项目组，开展项目组征求意见1稿的编写。

2025年3月，将项目组征求意见1稿发送至项目组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并于6

月召开项目组征求意见1稿讨论会，修改形成项目组征求意见2稿。

2025年7月，将项目组征求意见稿2稿发给项目组成员单位，并与9月根据各

家反馈和试验验证情况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11月11日-2025年12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标委官网发布征求

意见稿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牵头单位于12月18日组织召开征求意见稿讨论

会，对于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期间收到的意见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根据意见修改

形成送审稿。

（3）审查阶段



2025年12月26日，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在北

京组织来自终端、电池和电池组生产厂、检测机构、认证机构、科研院所等15

家单位的15位专家召开送审稿审查会，与会专家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查，完成

修改后按规定程序上报。

（4）报批阶段

对审查阶段的部分条款描述方式和语义方面的意见，经修改后于12月底形成

报批稿，上报电子信息司。

该标准广泛征求意见，对标准的编辑性、技术性内容询问相关企业、认证机

构及实验室的建议，并对其进行了汇总分析。标准编制组成员分工进行了试验验

证。

主要起草人：赵丽香、何鹏林、徐思文雨、耿振峰、刘冉冉、王晓冬、于晓

晴、项海标、李载波、钟斌、陈杰、孔令坤、吕品风、郑明清、徐文波、殷志杰、

黄华英、杨佳宁、李贺、安泽强、唐薇薇、王嘉诚等。

赵丽香、何鹏林、徐思文雨：负责本标准制定工作的实施，协调，技术内容

编写。

刘冉冉、王晓冬、于晓晴、项海标、李载波、钟斌、陈杰、、孔令坤、吕品

风：负责对标准的技术内容编写、验证。

郑明清、徐文波、殷志杰、黄华英：负责对标准的技术内容编写，校正。

杨佳宁、李贺、安泽强、唐薇薇、王嘉诚：负责对标准的部分技术内容编写，

重点针对不同试验项目进行验证等。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一）编制原则：该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

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该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10部分：

产品标准》给出的规则起草。

（二）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玩具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玩具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儿童、婴童等类似用品用锂离子

电池和电池组也可参考适用。儿童手表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不适用。在制定过



程中本标准参考了GB 31241-2022、IEC 62133-2021、UN38.3第8版等国内外消费

型电池相关标准。

本标准规定的需要进行的试验项目如下表1所示：

表1 电池和电池组的型式试验



试验类别 试验项目
电池 电池组

标准条款 样品数量（编号） 标准条款 样品数量（编号）

试验条件
样品容量测试 4.6.3 全部 4.6.3 全部

样品的预处理 4.6.4 全部 4.6.4 全部

一般安全要求 a
安全工作参数 5.2 － 5.2 －

标识和警示说明 5.3 － 5.3 －

电池电安全试验

高温外部短路 6.1
b

3个（1#～3#） － －

过充电 6.2 3个（4#～6#） － －

强制放电 6.3 3个（7#～9#） － －

环境安全试验

低气压 7.2 3个（1#～3#）
c

7.2 3个（1#～3#）
c

温度循环 7.3 3个（1#～3#）
c

7.3 3个（1#～3#）
c

振动 7.4 3个（1#～3#）
c

7.4 3个（1#～3#）
c

加速度冲击 7.5 3个（1#～3#）
c

7.5 3个（1#～3#）
c

跌落 7.6 3个（10#～12#） 7.6 3个（4#～6#）

挤压 7.7 3个（13#～15#） － －

重物冲击 7.8 3个（16#～18#） － －

热滥用 7.9 3 个（19#～21#） － －

针刺 7.10 3 个（22#～24#） － －

燃烧喷射 7.11 3 个（25#～27#） － －

吞咽量规 － － 7.12 3个（7#～9#）
c

浸水 － － 7.13 3个（7#～9#）
c

应力消除 － － 7.14 3个（10#～12#）

阻燃要求 － － 7.15 见7.15

析锂检测 7.16 3 个（28#～30#） - -

电池组电安全试

验

过压充电 － － 8.2 3个（13#～15#）

过流充电 － － 8.3 3个（16#～18#）

欠压放电 － － 8.4 3个（19#～21#）

过流放电 － － 8.5 3个（22#～24#）

外部短路 － － 8.6 3个（25#～27#）

反向充电 － － 8.7 3个（28#～30#）

充电温度保护 － － 8.8 3个（31#～33#）

放电温度保护 － － 8.9 3个（3#1～33#）

单级电池过充保护

（多级串联构成的

电池组）

－ － 8.10
每项试验各使用

1个电池组

单级电池过放保护

（多级串联构成的

电池组）

－ － 8.11
每项试验各使用

1个电池组

a 对制造商提供的标签、规格书等材料进行检查和试验。

b 6.1 测试使用依次进行了 7.2、7.3、7.4 和 7.5 测试之后的电池样品。

c 如无特殊说明，复用样品的试验项目应按照章节号顺序测试。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本标准以规定玩具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性为主。过充电、异常高温、

内部短路等因素是引起锂离子电池起火爆炸的重要诱因，但是配备合适的保护电

路可以有效降低相关安全风险。目前，大部分玩具所用的锂离子电池未加装相关

的保护电路或保护电路功能不全。为了降低安全风险，本标准中要求电池组应配

备具有过压、过流、短路、温度保护等功能的保护电路，当电池或电池组的电压、

电流和温度发生异常时启动保护，确保电池或电池组在规定的参数范围内工作，

防止危险进一步发生。为了考核保护电路功能的可靠性，对电池组保护电路考核

增加至500次，以满足电池组正常使用寿命内的安全性；对于各别项目还要求电

池组保护电路应具备双重防护。基于玩具使用群体的特殊性，对于锂离子电池单

体，在充分考虑实用型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对电池电安全和环境安全部分进行了

加严规定，并新增了针刺和析锂检测试验。此外，进一步降低锂离子电池和电池

组生产过程中引入的安全风险，增加了对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生产过程质量管理

要求。

对于部分尺寸较小的可放入吞咽量规的可更换型电池组，还应在其最小包装

上给出中文警示说明。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试验的组织情况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牵头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依托“国

家绿色电池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绿色电池评价分析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

验室”，组织开展试验验证工作。起草组相关单位、生产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

也开展多次试验验证工作，并反馈到各阶段草案和征求意见稿的制定中。验证试

验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负责确定试验方案，在2024年7月～2025年7月期

间，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欣旺达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新能德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锂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欣动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惠州锂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等检测实施机构和电池/电池组生产企业对该标准范围内的电池、电池组的重点

项目进行验证试验。

2、试验项目



重点试验项目如表2所示

表 2 重点试验项目

试验分类 验证项目

试验条件
电池容量测试

样品预处理

一般安全要求
安全工作参数

标识要求

电池电安全
高温外部短路
过充电
强制放电

电池环境安全

低气压

温度循环

振动

加速度冲击

跌落

重物冲击

挤压

析锂检测

热滥用

针刺

燃烧喷射

电池组系统环境安全

低气压

温度循环

振动

加速度冲击

跌落

应力消除

浸水

电池组系统电安全

过压充电

过流充电

欠压放电

过流放电

外部短路

反向充电

充电温度保护

放电温度保护

单级电池过充保护

单级电池过放保护

3、试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起草组根据试验验证的结果和相关企业的反馈情况，不断

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和完善。经过多次验证和讨论，标准的试验项目、要求和方

法的设定更加科学合理，具备可操作性，符合产业发展需求，可保障产品的安全

性。



部分验证试验项目、验证内容和结果表3所示：

表 3 试验验证部分项目情况

序号 试验项目 重点验证内容 验证后结果

1 过充电
试验终止条件中
的电压和时间

用0.2It电流恒流充电至1.3倍的充电限制电压后

持续恒压充电直至充电7 h。考虑到部分产品使

用的电池组能量较高及其较高的安全风险，对于

预定用于额定能量高于50 Wh电池组的组成电池，

过压充电试验电压需满足满足1.5被充电限制电

压。

2 电池和电池
组的跌落

电池组跌落高度

对于本标准中的可更换型电池组和非可更换型
电池组，二者的跌落高度存在差异。儿童产品可
能发生的跌落并非自由落体，因此增高跌落高度
模拟暴力摔打、跌落等场景。最近将可更换型电
池组和非可更换型电池组的跌落高度分别为 2m
和 1m，考虑到受众群体的特殊性，电池组跌落
不应出现漏液。

3 挤压
挤压方式和挤压
力

根据当前产业发展情况，对于圆柱型电池、方型

电池（硬壳）、软包电池或纽扣电池均需进行半

圆柱挤压。考虑到软包电池的机械结构强度较

低，试验时根据电池宽度选择挤压力。

4 热滥用
温度、温升速率、
时间

锂离子电池升温过程中，电极材料、电解液产气，
隔膜会发生收缩，电池安全风险增加，严重时发
生起火、爆炸。基于以上原因，结合试验验证情
况，热滥用温度定为 135℃、恒温 60min，温升
速率为（5±2）℃。

5 针刺
钢针直径、针尖、
刺穿速度

针刺钢针的直径、针尖以及针刺时的速度均对试
验结果有较大影响，综合性能以及安全性，将耐
高温钢针的直径定为 4mm 针尖的圆锥角为 14°，
速度定为（20±1）mm/s。

6 过流充电 充电电压

考虑到部分产品因过流充电电流过大，电流未达
到恒流状态就触发电压保护，将过压充电电压提
升至充电电压为（串联级数 x6.0）V 或者制造商
规定的可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值（取两者较高值），
确保触发电池组保护电路的过流保护。

7 过压充电 充电电压

用最大充电电流对样品进行充电，确保电池组保
护板的电压触发保护，测试时将充电电压为
（nx6.0）V 或者制造商规定的可能承受的最高电
压值（取两者较高值）。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

制定情况

该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在标准体系中有明确位置，与已发布和

制定中的相关标准相协调。与 GB 31241-2022《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

电池组 安全技术规范》、GB 40165-2021《固定式电子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

组 安全技术规范》、GB 38031-2025《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

44240-2024《电能存储系统用锂蓄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互为补充，构成了



锂离子电池安全标准体系的一部分。

该标准与玩具相关标准 GB 6675.1-2025《玩具安全第 1部分：基本规范》 、

GB 19865-2024《电玩具的安全》等相互协调配套。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

析

本标准在参考借鉴 UN 38.3、IEC 62133、UL 1642 等国际国外类似标准的基

础上，根据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特性以及玩具应用场景和使用群体的特殊需求

进行补充完善和自主创新。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间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实施过渡期：12 个月

该标准发布后，企业为达到标准要求，需要进行产品升级，涉及旧产品淘汰、

技术研发、原材料采购、升级生产设备等多个环节。由于理解标准要求、调整方

案、技术研发、材料采购、升级现有设备、生产产品等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和资

金成本，鉴于此，我们拟将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

定为 12 个月，保证生产企业能够充分消化理解标准各项要求，实现从推荐性标

准到强制性标准的稳过渡，确保该标准的落地实施。

七、实施监督管理部门及违反标准执法的法律法规依据

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强制性国家标

准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查处的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和《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

主要法律法规分类、名称和条款如表：

序号 分类 名称 条款

1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其他

《强制性国家标

准管理办法》

第三条 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

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

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2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 其中第八条规定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其他

国产品质量法》 全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

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

第四十九条至第七十二条提供了处罚依据。

3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

国认证认可条

例》

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该标准按立项性质发布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由于锂离子电池本身的特性

决定了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在电池的设计、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未采取必

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则可能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潜在危害。另外，玩具的使用

主体是 14 岁以下的儿童，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并且该类产品常在室内充

电，一旦发生起火、爆炸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较大伤害。因此必须

通过强制性条款来保证玩具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该标准为自主制定，并且对其他成员的贸易有明显影响。按照有关规定，强

制性国家标准必须以技术法规的名义由 WTO 办公室向 WTOTBT 秘书处通报。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为新制定标准。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规定了玩具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玩具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儿童、婴童等类似用品用锂离子

电池和电池组也可参考适用。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